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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姚竹音
電話：02-7736-5718
電子信箱：bighead@mail.moe.gov.tw

受文者：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8月20日
發文字號：臺教綜(六)字第114008824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來文、附件1、附件2、附件3 (A09000000E_1140088240_senddoc2_Attach1.

PDF、A09000000E_1140088240_senddoc2_Attach2.pdf、
A09000000E_1140088240_senddoc2_Attach3.pdf、
A09000000E_1140088240_senddoc2_Attach4.pdf)

主旨：轉知文化部辦理「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請協助轉

知並刊登官網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明：

一、依文化部本（114）年8月15日文源字第1143022956號函(檢

附原函影本及附件)辦理。

二、旨揭計畫受理補助之申請期間自本年8月14日起至9月30日

止。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檔　　號:
保存年限:



1140088240 收文日期:114/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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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函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13
樓
聯絡人：詹雯婷
電話：02-8512-6308
傳真：02-8995-6603
信箱：chanwt@moc.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8月15日
發文字號：文源字第114302295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要點、受理申請公告、簡章 (114D019074_114D2013573-01.pdf、

114D019074_114D2013574-01.pdf、114D019074_114D2013575-01.pdf)

主旨：本部115年「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之收件，自114年

8月14日起至9月30日止，請協助轉知相關單位，並刊登貴

屬官網周知，請查照。

說明：

一、本部為促進文化多樣發展，賦權臺灣各原住民族群（含平

埔族）因應族群文化發展之在地議題，結合青年，體現自

發行動，掌握社區營造、知識與文化、善用社會設計及公

民科技等，推動有助其於都市及原鄉文化傳承發展方案，

爰推動本計畫。

二、本計畫要點及115年度徵件規劃，摘要如下：

(一)補助對象：依法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民間團體（不包括政

治團體）、大專校院。

(二)執行期程及補助金額：本計畫受理一年期提案（不得少

於6個月，以114年12月核定日起至115年12月5日前完成

為原則）；惟依實際發展需求，得提二年期計畫（需於

檔　　號:
保存年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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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12月核定日起至116年12月5日前完成），每案每年

補助總經費上限為新臺幣80萬元。

(三)補助類別：

１、原鄉文化行動計畫類。

２、都市文化行動計畫類。

(四)報名方式及受理時間：本案採線上或紙本二擇一方式辦

理。

１、線上申請：請於本部獎補助系統（網址：

https://grants.moc.gov.tw/Web/）報名，並上傳相

關文件資料。網站系統開放時間為：即日起至114年9

月30日23時59分止。

２、紙本申請：請於截止收件日（114年9月30日）前，以

公函檢附申請單位之立案或登記證明文件影本1份，計

畫書、合作對象同意書及相關文件1式2份，以掛號郵

寄郵戳為憑，或於該日下午六時前，專人送達本部文

化資源司（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13樓）。

三、本計畫將辦理1場次線上徵件培力工作坊，以及3場次線上

諮詢工作坊，相關訊息摘要如下：

(一)徵件培力工作坊：

１、日期及會議連結：9月3日（星期三）13:40-15:40。線

上會議連結：https://u.cyberlink.com/meeting

/535359835。

２、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請儘早報名。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GjcaPvRvH2VbaDWe9。

(二)諮詢工作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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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場次及日期：

(１)原鄉文化行動：9月11日（星期四）10：00-11：

00。

(２)都市文化行動：9月12日（星期五）14：00-15：

00。

(３)計畫書格式-工作項目及經費編列諮詢：9月18日

（星期四）14：00-15：00。

２、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forms.

gle/aGNpuaYy9qDQgv73A。

３、每場次不限名額，原則以1小時為1場，若人數過多將

延長時間為2小時，同時開放其他團隊報名旁聽共學，

惟將依實際報名情形調整因應。

四、本要點及徵件說明活動相關訊息，詳見本部獎補助資訊網

（https://gov.tw/xA5），以及原村計畫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ipvculture）。

正本：原住民族委員會、內政部、教育部、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國立彰化生活美學
館、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基隆市政府民政處、新北市政
府原住民族行政局、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
局、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新竹市政府民政處、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及族
群發展處、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彰化縣政府民政處、南投縣政府原
住民族行政處、雲林縣政府民政處、嘉義縣政府民政處、嘉義市政府民政處、臺
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屏東縣政府原住
民處、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宜蘭縣原住民事
務所、基隆市文化觀光局、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南投縣政府
文化局、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臺東
縣政府文化處、澎湖縣政府文化局、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連江縣政府文化
處、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金門縣文化局、彰化縣文化局、花蓮縣文化局、新竹市
文化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南市政
府文化局、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
基金會、國立中山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政
治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聯合大
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大葉大學、中原大學、世新大學、義守
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靜宜大學、新北市烏來區公所、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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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區公所、新竹縣尖石鄉公所、新竹縣關西鎮公所、新竹縣五峰鄉公所、苗栗
縣泰安鄉公所、苗栗縣獅潭鄉公所、臺中市和平區公所、南投縣信義鄉公所、南
投縣仁愛鄉公所、南投縣魚池鄉公所、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高雄市桃源區公
所、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高雄市茂林區公所、屏東縣三地門鄉公所、屏東縣瑪
家鄉公所、屏東縣霧臺鄉公所、屏東縣牡丹鄉公所、屏東縣來義鄉公所、屏東縣
泰武鄉公所、屏東縣春日鄉公所、屏東縣獅子鄉公所、屏東縣滿州鄉公所、花蓮
縣花蓮市公所、花蓮縣光復鄉公所、花蓮縣瑞穗鄉公所、花蓮縣豐濱鄉公所、花
蓮縣吉安鄉公所、花蓮縣壽豐鄉公所、花蓮縣鳳林鎮公所、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花蓮縣新城鄉公所、花蓮縣富里鄉公所、花蓮縣秀林鄉公所、花蓮縣萬榮鄉公
所、臺東縣臺東市公所、臺東縣達仁鄉公所、臺東縣金峰鄉公所、臺東縣延平鄉
公所、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臺東縣蘭嶼鄉公所、臺東縣成功鎮公所、臺東縣關山
鎮公所、臺東縣大武鄉公所、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臺東縣卑南鄉公所、臺東縣
東河鄉公所、臺東縣長濱鄉公所、臺東縣鹿野鄉公所、臺東縣池上鄉公所

副本：本部文化資源司(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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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十二日文源字第 10620152342 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文源字第 1072005319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八日文源字第 1072028053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二日文源字第 1082010130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九月十四日文源字第 1092042391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一零年九月八日文源字第 1102036258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四月八日文源字第 1112012919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八月二日文源字第 1112031715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文源字第 1112033946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八月十七日文源字第 1122033192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文源字第 1122045332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文源字第 11420290642 號令修正 

 

一、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多元平權，促進文化多樣發展，賦權臺灣

各原住民族群（含平埔族）因應族群文化發展之在地議題，結合青年，體

現自發行動，掌握社區營造、在地智慧、知識與文化、善用社會設計及公

民科技、共享互助精神，推動有助其於都市及原鄉文化傳承發展計畫，俾

厚植國家多元文化能量、營造協力共好社會及永續國家發展，爰訂定本要

點。 

二、補助對象：依法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民間團體(不包括政治團體)、大專校院。 

三、執行期程：自計畫核定日起為期一年為原則；惟依實際發展需求，得提二

年期計畫。 

四、補助金額、類別及每年期申請件數： 

(一)經評審通過補助者，每年期得核給補助總經費以不超過新臺幣八十萬

元為上限。 

(二)補助類別如下： 

1、原鄉文化行動計畫類：如建立青年在地支援系統、促進部落文化傳

承發展、傳統文化藝術師徒傳習、生活共享、建構文化輸出平台、

創造原住民產業潛力或促進就業支持等能解決在地議題之計畫。 

2、都市文化行動計畫類：如建立青年在地支援系統、建構家族或部落

遷移史（含生命史、家族系譜）、建構族群勞動史、都市聚落發展

史、組織及文化培力、營造原鄉傳統文化、傳統文化藝術師徒傳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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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原鄉文化平台、創造原住民產業潛力或促進就業支持等能解決

在地議題之計畫。 

為鼓勵跨域連結，呈現族群文化發展脈絡，團隊得跨域聯合提案，共

同合作推動，並列為優先補助考量。 

(三)同一申請者每年期原則至多補助一案，惟若計畫已執行完畢，或即將

執行完畢而再次申請者（惟前後兩個計畫之執行期程不得重疊），經

審核通過後，不在此限。 

五、評審基準、流程、結果通知及利益迴避：  

(一)評審基準：  

1、問題及資源盤整分析、在地智慧、知識及文化掌握度(百分之二十)。 

2、在地主體性、在地原住民青年及組織參與情形(百分之二十)。 

3、提案單位過往工作推動成效、計畫目標與構想之可行性、創新性(百

分三十) 。 

4、預期效益及永續發展性：(百分之三十) 

(1)無涉及產業及就業內容之計畫：議題改善影響力及回饋機制建立。 

(2)涉及產業及就業內容之計畫：經營模式與運作、產值與就業人數

及回饋機制建立。 

 (二)評審流程，分三階段審查：  

1、資格審查：由本部就書面資料進行審查。文件缺漏不齊者，經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不齊者，喪失申請資格。  

2、初審：通過資格審查者，由本部機關代表及邀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

委員進行書面審查，通過初審者進入複審。  

3、複審：本部依初審結果，辦理評審委員複審會議，通過初審者應到

場簡報，必要時得赴現地訪查。審查通過後，簽陳本部首長或授權

人員核定。  

4、提案團隊之前核定計畫執行、行政配合等情形，將列為計畫審查重

要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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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查結果：本部核定後併同評審委員名單於官網公告，並以書面通知

獲補助單位。  

(四)為確保評審作業之公平性及保密性，相關人員應遵守保密及利益迴避

原則，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六、撥款方式：依各年度核定補助金額分期撥付，每年以實際工作進度分四期

撥付為原則，如因進度及實際撥款需求，得不受分期請款之限制。  

(一)第一期款：受補助單位於收到本部書面通知期限內，應檢送補助契約

書（一式六份，需用印）、切結書、第一期款收據等到部，經本部審

核無誤後，撥付補助經費百分之二十。  

(二)第二期款：受補助單位於收到本部書面通知後一個月內，應檢送修正

對照表、修正計畫書（含電子檔，若計畫內有聘任人員，則應附工作

地點與內容）、適用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自行檢核表、第二期

款收據等到部，經本部審核通過後，撥付補助經費百分之二十。  

(三)第三期款：受補助單位執行計畫之進度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應檢送

期中成果報告書(含電子檔)、第一、二期款經費明細表及第三期款收

據等到部，經本部審核通過後，撥付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四)第四期款：受補助單位應於當年十二月五日前檢送全案期末成果報告

書及相關附件(含電子檔)一式三份、全案執行經費明細表、第三期款

經費明細表及第四期款收據到部，經本部審核通過後，撥付補助經費

百分之三十。 

七、受理申請時間、方式：  

(一)申請時間：原則每年受理申請一次，並得視情形增加，時間由本部另

行公告。截止收件日若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下一辦公日。  

(二)申請方式：本案採線上或紙本二擇一方式辦理。  

1、線上申請：申請單位應於提案期間至線上報名系統填寫相關申請表

件。  

2、紙本申請：申請單位應於本部公告受理期限內，檢送立案或登記證

明影本一份、計畫書、合作對象同意書及相關文件一式二份，以掛

號郵寄(郵戳為憑)或於截止收件日下午六時前以專人送達方式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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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單位若非計畫實施地點之原住民團體，應事先邀集參與計畫之

相關原住民及合作對象，召開討論會議，並於申請計畫書內檢附相

關紀錄或合作同意書。  

4、申請單位應事先檢視是否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

第三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如屬者，應檢附「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5、提案計畫若含雇工購料工作事項，且涉及建物或土地使用者，應檢

附建物或土地相關使用同意自提案日起至少五年之證明文件；未附

證明文件者不予補助。另前述建物或土地如屬私有，需檢附所有權

及授權使用同意等相關證明文件；如屬公有，需檢附該機關（構）

使用同意等相關證明文件。  

6、所送申請計畫書等文件無論通過審查補助與否，均不得要求退還。 

八、受補助單位應依核定計畫內容確實執行，並配合本部進行下列輔導及管考

查核： 

(一)應接受本部指定之團隊或專家學者輔導，團隊或專家學者實地訪視報

告及受補助單位執行計畫之結果成效，將列為本部及附屬機關(構)各

項補助之參考。 

(二) 輔導老師訪視報告，將作為執行計畫各階段撥款及效益評估之重要參

據。 

(三) 獲補助之二年期計畫，其第一年執行不佳者，本部得召開專案會議重

新檢討或終止第二年計畫之補助額度。 

(四)為檢討及追蹤受補助計畫執行情形，本部將不定期進行訪視並舉辦相

關培訓或交流經驗活動，受補助單位應共同出席，並應配合本部進行

績效評核。  

(五)於計畫執行期間，應配合本部研考及政策分析需求，覈實填報相關表

件及提送相關成果資料。 

九、經費支用原則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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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並應按原規劃內容及期程確

實執行，除經本部指定之團隊或專家學者提具書面建議者外，不得申

請展延期程或變更內容。但如遇不可歸責於受補助單位之事由，或天

災、流行疾病疫情或其他不可抗力等情事發生，致有變更之必要者，

應向本部申請，經核准後辦理。 

(二)為促進在地青年投入原住民文化保存發展，受補助單位得聘任對原住

民文化事務，有高度參與熱誠之在地青年擔任工作人員，受補助單位

於聘任該人員時，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三)前述聘任人員之人事費用不得超過補助經費百分之四十；若以業務費

雇用臨時人員，其工資及工作時數等應符合勞動基準法與勞動部公告

之相關規定。前述個人所得應依財政部「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辦理

扣繳，並於申請撥款時，檢附「已登記辦理扣繳歸戶切結書」。 

(四)受補助計畫不得支用項目，包含購置金額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之資本

門設備；餐敘（餐盒不在此限）；一般性聯誼或慰勞性活動；獎金

（品）、紀念品及禮品等；網站建置及電腦週邊設備、軟體；土地取

得(含租賃)、建築物新(興)建費用；館藏文物購置；辦公室庶務性設

備、維修及基本營運（租金、水電費、通訊及網路等）；販售商品製

作；出差膳雜費及行政管理費用等。 

(五)其他可補助項目舉例如下： 

1、辦理活動或研習等場地租借費。 

2、執行計畫所產生之交通費及住宿費，請依國內出差旅費標準編列，

並核實支付。另若屬偏遠地區得以里程數換算油資，每公里至多補

助新臺幣三元。 

3、出席費、鐘點費、稿費等，請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

費支給要點」編列。 

4、雜項支出應以「雜支」編列，且不得超過補助經費百分之五。 

(六)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留存保管之支用單據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文化部對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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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與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結報作業補充規定」辦理；若

補助經費產生利息或有其他衍生收入者，得用於受補助計畫內容之執

行；於結案時尚有結餘款者，應按本部補助比例繳回。 

(七)各項業務費不得與人事費勻支流用；另各項業務費間之勻支幅度達百

分之二十以上者，應事前向本部申請，經核准後辦理。 

(八)受補助單位應本誠信原則，對留存保管支用單據之支付事實與真實性

負責；如有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虛報、浮報等情事，應負相關法律責

任。 

(九)計畫內容如對整體文化政策推動有重大助益、跨部會合作計畫（如與

原住民族委員會合作相關文化計畫）具有必要性、或具時效性、臨時

性緊急提案，得斟酌年度經費情形，不受第三點、第五點及第六點規

定之限制，由本部首長或其授權人專案核定。其屬跨部會合作計畫者，

依其訂定之補助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十)其他應注意事項： 

1、受補助計畫之各別工作項目，不得有販售行為。 

2、法人或團體接受本部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

上，且補助金額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者，適用政府採購法之

規定，並應受本部之監督。藝文採購不適用前述規定，但受補助之

法人或團體應受本部依「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藝文採購監

督管理辦法」監督，必要時應接受本部查核採購之品質、進度及其

他事宜，並配合本部要求提供藝文採購之資訊或資料；且須無該辦

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3、基於行政中立、維護新聞自由及人民權益，獲補助者執行本要點計

畫若涉及媒體廣告，應確實依照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辦理。 

4、受補助計畫應有明確核心工作項目，及能呈現該工作項目文化脈絡

之完整紀錄。若該工作內容涉及飲食文化（如在地食材採集、共煮、

共食、體驗等），應一併進行其傳統智慧或在地知識（含土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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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移動、季節變化、參與人物等）之文史脈絡及故事等之調查，

並將執行過程詳細紀錄。本項並列為期中（末）報告應檢核事項。 

5、受補助單位於結案時，應將相關成果資料上傳本部指定之資料庫。

另成果報告若有下列事項，交付規格如下： 

(1)照片格式為 JPG 檔，解析度為 300dpi 以上。 

(2)影音資料(包含影像紀錄、微電影、音樂創作、紀錄片等) 格式

為 AVI、MOV、FLA、MPEG-2 或 MPEG-4 等，解析度為 720p 以上。 

(3)相關出版品(如雜誌、社區報、文史調查、繪本、筆記書等)應

提供 PDF 檔。 

6、計畫執行期間之相關活動文宣資料(包括邀請函、海報等)、相關出

版品（如雜誌、社區報、文史調查、繪本、筆記書等）及調查研究

報告等應於明顯處，載明本部為指導、贊助或補助單位；另重要宣

傳、記者會及開閉幕式等活動場合，應於活動前通知本部。 

十、違反本要點規定之處置 

受補助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補助，追繳

已撥付之部分或全部款項，停止一至五年之申請及補助；情節重大者，不

得再申請本計畫案補助。受領之補助款未完全繳回前，亦不得再申請本部

任何補助。但補助契約另有規定者，依該規定： 

(一)申請資料（含其附件）、成果報告書(含經費支出明細表、支用單據)

或其他應檢送之文件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 

(二)未依核定補助之計畫內容確實執行。 

(三)未依核定計畫及補助用途支用補助經費，有虛報、浮報之情事。 

(四)受補助單位之負責人或參與計畫之幹部，如有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令

規定，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主管機關認定者，本部得視情節輕重追回

部分或全部補助款項。受補助單位如有違反勞工相關法令規定者，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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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相同或類似計畫案再申請本部及所屬機關(構)、財團法人國家文化

藝術基金會、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文化內容策進院、國家電

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之補助者。 

(六)除前目情形者外，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奬補助，應列明

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獎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

造假情事者。 

十一、著作權之規範：  

(一)受補助單位同意其於執行本計畫所產生之成果資料，如成果報告書、

照片、影音資料(包含影像紀錄、微電影、音樂相關創作、紀錄片等)、

相關出版品(如雜誌、社區報、文史調查、繪本、筆記書等)、文宣資

料、劇本、文字圖說紀錄、調查報告、詮釋資料及其他相關成果等之

著作財產權，非專屬、無償授權本部及本部授權之人基於非營利目的

為不限時間、地域、次數及方式之利用，以推廣及宣傳行銷成果。 

(二)本部及本部授權之人利用本計畫成果時，除著作人明示不具名外，應

以適當方式表示著作人姓名或名稱。「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著作權

保障辦法」第四條關於著作人格權規定，依著作利用之目的及方法，

於表示顯有困難，或不違反社會使用慣例者，得省略著作人之姓名或

名稱。 

(三)為擴大公眾近用效益，受補助單位於執行本計畫所產生之成果資料，

由受補助單位自行著錄、校對及補充修正，並決定授權範圍及方式，

於本部國家文化記憶庫平臺或相關網站釋出；成果資料創作所運用的

原始素材內容，受補助單位得依實際擁有之著作財產權或取得之授權，

自行上傳本部國家文化記憶庫平臺或相關網站，決定可利用的權利狀

態。 

(四)詮釋資料：為配合行政院開放資料政策，受補助單位同意將其成果資

料之詮釋資料(metadata)自行著錄、校對與補充修正，須以「政府資

料開放授權條款-第一版」(ODGL1.0)於本部國家文化記憶庫平臺及其

他相關平臺等釋出，提供公眾進行利用；但著作人同意拋棄其著作財

產權者，得將其著作採「CC01.0 通用公眾領域貢獻宣告」之方式提供

予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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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文化部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受理申請公告 

一、 本計畫 115 年提案受理期間：114 年 8月 14 日至 114 年 9月 30 日。 

二、 補助對象：依法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民間團體（不包括政治團體）、大專校院。 

三、 執行期程：本計畫受理一年期提案（不得少於 6個月，以 114 年 12 月核定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5日前完成執行為原則）；惟依實際發展需求，得提二

年期計畫（需於 114 年 12 月核定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5日前完成執行）。 

四、 申請方式：採線上或紙本二擇一方式辦理。 

(一) 線上申請：申請單位應於提案期間，至線上報名系統填寫相關申請表

件。網站系統開放時間為：即日起至 114 年 9月 30 日 23 時 59 分止。 

(二) 紙本申請：請以公函檢附申請單位之立案或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計畫書、合作對象同意書及相關文件一式二份，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

或於截止收件日下午六時前，以專人送達文化部文化資源司 24219 新

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 13 樓）。郵件封面請註明申請本補助要

點名稱。 

五、 本補助要點相關規定及申請表件，請至本部網站：政府資訊公開/獎補助資

訊網/文化部/文化資源司/「文化部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

點」下載（網址：https://grants.moc.gov.tw/Web/）。 

六、 洽詢窗口： 

詹小姐 02-8512-6308、chanwt@moc.gov.tw 

古小姐 02-85126309、9947@moc.gov.tw 

https://grants.moc.gov.tw/Web/
mailto:chanwt@moc.gov.tw
../1142033304原村115年度受理公告及發布新聞稿事宜/1142033304/9947@mo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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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文化轉譯・跨域社群串聯」 

文化部 115 年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線上徵件培力及諮詢工作坊 

簡章 

 

一、活動目的 

文化部「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為鼓勵原生於臺灣的各原住民族群

（含平埔族）因應族群文化發展之在地議題，結合青年體現自發行動，進一

步推展文化復振相關活動，發揮社會創新與互助共享精神，推動有助原住民

都市及原鄉文化傳承計畫，115 年度補助計畫，自本（114）年 8 月 14 日開

始受理至 9 月 30 日止，歡迎關心原住民文化傳承發展的立案團體、大專院

校踴躍提案！。  

提案分為「原鄉文化行動」及「都市文化行動」二類型，提案期程原則

自計畫核定日起為期一年；惟依實際發展需求，得提二年期計畫，每案每年

補助最高新臺幣 80 萬元。期盼更多原民團隊提案申請，轉譯文化 DNA，一

起展現創意行動力。 

為使原民朋友了解本計畫要點內容、釐清議題焦點及計畫書撰寫方式，

特辦理線上徵件培力及諮詢等工作坊，歡迎關心原民文化發展的團隊踴躍

參加。 

原村計畫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ipculture106/ 

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https://gov.tw/xA5 

二、參加對象：依法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民間團體（不包括政治團體）、各大專

院校。 

三、日期及會議連結：9 月 3 日(星期三)14:00-15:40(13:40 開始報到)，線上會

議連結：https://u.cyberlink.com/meeting/535359835 

四、徵件培力工作坊 

（一）報名方式： 

https://www.facebook.com/ipculture106/
https://gov.tw/xA5
https://u.cyberlink.com/meeting/53535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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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請儘早報名。報名網

址：https://forms.gle/GjcaPvRvH2VbaDWe9 

2、會前通知：將於活動前 3 天發送會前提醒。 

(二)徵件培力工作坊內容： 

時間 內容 說明 

13:40-14:00 

(20min) 

學員報到  

14:00-14:05 

(5min) 

開場致詞 

文化部長官 

 

14:05-14:35 

(30min) 

【計畫補助要點及提案格式說

明、QA】/文化部業務單位 

 

14:35-14:40 

(5min) 

中場休息  

14:40-15:30 

(50min) 

【計畫經驗分享】 

 主持人引言(10 分) 

 案例分享： 

1.原鄉文化行動(15 分) 

2.都市文化行動(15 分) 

 QA (10 分) 

 

15:30-15:40 

(10min) 

綜合 QA/文化部長官  

15:40 活動結束  

五、諮詢工作坊：邀請專家學者協助提案團隊釐清提案方向，以及提供行動策

略的建議；另有文化部業務單位，同時開放其他團隊報名旁聽共學，惟將

依實際報名情形調整因應。 

（一）報名方式及行前通知： 

1、報名方式： 

(1)為求能夠擴大參與諮詢，每場次不限名額。 

(2)報名參加第 1、2 場計畫內容規劃諮詢工作坊者，需提出具體執行

https://forms.gle/GjcaPvRvH2VbaDW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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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規劃內容（請以 OKR 簡表說明，參考頁 5 附件），申請諮詢

場次可先依志願複選，後續再由工作人員依據申請者團隊背景、

關心議題內容等進行分配，如有相同議題者，亦將由工作人員依

據申請情況調配分組。 

(3)報名參加第 3 場「計畫書格式-工作項目之經費編列諮詢」者，原

則需提出具體關鍵結果表及經費表，俾利諮詢能協助聚焦符合計

畫要點規定。 

(4)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aGNpuaYy9qDQgv73A 

2、行前通知： 

(1)申請通過後將發送行前通知。 

(2)請錄取學員務必於諮詢時段前 3 天，依所報名場次，提供相關表

件資料（OKR 簡表；關鍵結果表及經費表），俾利於諮詢時，能協

助聚焦計畫核心、釐清現狀與問題、行動項目；及是否符合計畫

要點規定。 

(3)線上會議室網址以電郵通知。 

(二) 諮詢流程及場次： 

1、流程：原則每團隊分享提案構想 5-10 分鐘，老師提供諮詢建議及討

論 10-15 分鐘。 

2、場次：每場次不限名額，原則以 1 小時為 1 場，若人數過多

將延長時間為 2 小時，同時開放其他團隊報名旁聽共學，惟將依實

際報名情形調整因應。 

（三）場次及日期： 

場次/主題 日期 師資 

第 1 場 

原鄉文化行動 

9 月 11 日

(四) 

10：00-11：

00 

張育銓/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事務學系

教授 

https://forms.gle/aGNpuaYy9qDQgv7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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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主題 日期 師資 

第 2 場 

都市文化行動 

9 月 12 日

(五) 

14：00-15：

00 

楊政賢/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社會工作學

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第 3 場 

計畫書格式-工

作項目及經費

編列諮詢 

9 月 18 日

(四) 

14：00-15：

00 

文化部業務單位 

五、洽詢專線：文化部文資司-詹小姐（02)8512-6308、古小姐(02)8512-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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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文化部 115年度原村計畫提案諮詢-OKR簡表 

一、團隊是誰： 

二、團隊在哪：(請寫出你們的行動區域及特色) 

三、團隊想要解決什麼問題：(設定願景) 

四、團隊想要做什麼：(示意圖如下) (若有不解，歡迎隨時撥電話洽詢) 

(1) 每個目標，要設定 2-4 個關鍵成果 

(2) 目標要有「動詞」，並與願景勾稽 

(3) 關鍵成果要包含可以量化項目，並與目標、願景勾稽 
願景(原則
30 個字) 

目標 權重 關鍵結果(應含可量化數字,如 4 場次、

20 人次、增加 20%、減少 20%...) 

…… 目標 1：  關鍵結果 1-1： 

關鍵結果 1-2： 

關鍵結果 1-3： 

目標 2：  關鍵結果 2-1： 

關鍵結果 2-2： 

關鍵結果 2-3： 

關鍵結果 2-4： 

目標 3：  關鍵結果 3-1： 

關鍵結果 3-2： 

關鍵結果 3-3： 

合計 
100％  

 (目標及關鍵結果數可自行增減) 

五、定期調修機制：(例如：每 2週召開會議，檢討計畫執行狀況) 


